
责编：陈烽 美编：陈烽 热线热帖2014年3月28日 星期五 电话：8210000

E-mail:newb2003@163.com5

《物业公司代缴税费为何亮不出税票？》后续

迟到的税票牵出商铺包租隐患
本报讯（记者 赵 骥）3月19日，本报

曾报道了城区瑞融国际广场（现为中辉国际
广场）物业代缴房产税却迟迟不向业主提供
税票一事。3月25日，业主陈女士终于从物
业方拿到了自己的房产税票，然而这张迟来
的税票非但不能释疑，却让她感觉更加蹊
跷。

事件回顾：扣走税金不见税票

2011年，陈女士在瑞融国际广场购买
了一处24平米的商铺，随后物业方湖北瑞
宁商业经营管理有限公司与陈女士签订了
委托经营管理协议，自2011年3月1日起至
2014年2月28日，陈女士的商铺由对方进
行经营管理。

协议规定，陈女士的商铺在委托经营期
内商铺租赁发生的税费，由湖北瑞宁商业经
营管理有限公司按照国家及地方税收相关
法律、法规统一代扣代缴相应税金，并代开
房屋租赁税收发票。

“三年扣了6000多元的税金，一张票据
都没有看到，这笔钱实在是扣得不明不白。”
据陈女士介绍，每年物业在返还给她的租金
里，都扣走了房产税金，却始终没有提供缴
税发票。

今年2月28日，陈女士与物业签署的3
年的委托经营管理协议书都已经到期，每年
应缴的房产税也早已被物业代扣，可是她还
是没有能拿到自己商铺的房产税缴税发票。

税票姗姗来迟却疑窦重重

3月13日，记者曾与陈女士一同前往该
公司，要求查看三年来相关税费的票据。该
公司相关负责人称，管理票据的工作人员出
差了，两天之后可以向她提供相关票据。

3月25日，陈女士突然接到了瑞宁公司
方的电话，对方称“出去出差的工作人员”已
经回来，让她前去领取税票。

当日，陈女士终于拿到了物业方代开代
扣的房屋租赁发票和缴税税票。然而令她意
外的是，物业方口中“早已开出来的发票和税
票”，真实的开票日期竟然是2014年3月14
日，即记者陪同她前往查询税票的第二天。

根据物业方提供的租赁发票和税票金
额显示，3月14日物业方一次性缴纳了陈女
士三年的房产税，共计6400余元。

地税部门：“物业代缴税金不合规”

就陈女士遇到的情况，昨日记者拨打了
税务服务热线“12366”，咨询相关政策法
规。

据市地税局工作人员介绍，相关法律法
规明文规定，房产税必须从租赁协议签署之
日起，一个月内及时进行缴纳。像陈女士这
样3年协议结束之后才缴纳房产税，除需要
缴纳房产税滞纳金外还将受到主管税务机
关的处罚。

工作人员还表示，物业方与业主签署所
谓的代扣代缴协议，本身就不符合税务部门
规定，作为房产税主体，应该由商铺业主自
行缴纳房产税，与物业签订房产税的代扣代
缴协议，存在风险和隐患。（此事后续发展如
何，本报将继续关注。）

本报讯（记者 毛亚轩 实习生 沈朦）
近日，有网友反映咸宁南站广场封闭，车辆
无处停靠，以致他接送亲友时被交警处罚，
希望有关部门能在封闭广场施工时，给市民
一个停车的位置。

网友“zs33911839”在网上发帖说了自
己的经历：车站在施工，南站广场被封，实在
没有停车地方，便把车子停路边，并注意不
挡别人的路，结果还是被拍照罚款了。他还
表示，既然广场封闭，相关部门就应该提供
一个临时停车的地方。

日前，记者在咸宁南站看到，站前广场
的入口被建筑材料堵住，数名工人正在施
工，桥下空地处停满了车辆。一名司机表
示，广场封闭施工后，车辆进不了地下停车
场，只能在广场外找位置停车，但总是提心
吊胆，怕被交警处罚。

市交警四大队相关负责人表示，交警部
门考虑到实际情况，司机在不离开车的情况
下暂停路边不会被拍照处罚。“处罚的多为
车停在路边，司机却不见的情况。”该负责人
称。

据了解，站前广场的建设预计6月末竣
工，届时广场再重新对外开放。对于施工期
间停车场地的问题，武汉铁路局旅行服务公
司咸宁分公司一万姓负责人表示，目前公司
就南站相关配套设施的开发建设已向规划
部门提出申请，其中就有桥下建设停车位这
一项。批复建成后，将为司机们提供停车场
所。

站前广场封闭施工

城铁咸宁南站
停车有点难

陈女士拿到的税票上显示，“入库日期”为2014年3月14日


